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026至2027年房屋建筑物中小型修缮及零星维修供应商采购清单编制说明
1、 工程概况：
1、 工程名称：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026至2027年房屋建筑物中小型修缮及零星维修供应商采购项目；
2、 工程地址：本工程位于江苏省无锡市；
3、 环境要求：执行无锡市环境保护规定。
2、 工程招标范围：
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2026至2027年房屋建筑物中小型修缮及零星维修供应商采购的装修、安装等，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
3、 工程招标控制价：
[bookmark: _GoBack]招标控制价：2554872元，其中暂列金 0元。
4、 招标控制价编制说明：
（一）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 现行的国家有关建筑规范、规程、标准、规定和当地有关法规、条例及规定；
2、 苏建价【2014】44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
3、 2014年6月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
4、 苏建价〔2016〕154 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
5、 [bookmark: _Hlk193380294]苏建函价(025)2号文《关于明确材料预算价格中含税价和除税价计算方式的通知》；
6、 无锡市建设局有关文件。
（二）招标控制价编制依据：
1、 人工工资单价按2025年9月江苏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发布的《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苏建函价〔2025〕273号》计算，装饰人工取中间值；
2、 主要材料价格参照《无锡工程造价信息》2025年第12期及当前的市场价格行情；
3、 机械费按二〇〇七年江苏省建设厅发布的《江苏省施工机械台班费用定额》同时调整人工费、油料差价及税金；
4、 管理费、利润、规费、税金按苏建价〔2016〕154 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实施营改增后江苏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的通知》和苏建函价[2019]178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筑业增值税计价政策调整的通知；
5、 按锡建建市〔2019〕8号文《关于明确建设工程环境保护税计价问题的通知》不再计列环境保护税；
6、 根据各专业参考费率按中间值计取临时设施费；其它总价措施费按招标人要求均没有计取。
5、 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特殊要求：
1、 工程质量达到一次性验收合格；
2、环境保护要求：符合主管部门及建设单位对环境保护的规定及招标文件的要求；
6、 招标人自行采购材料名称、规格、型号及招标人暂列金额，暂估价：
工程暂列金额：无
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7、 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1、 根据《关于印发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招标投标监管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锡建规发[2021]3号）有关规定，施工招标项目中，属于承包人自行采购的主要材料、设备，招标人可以在招标文件中提出材料、设备的技术标准或者质量要求，或者提供3个以上符合要求的不同厂家品牌的同档次产品供投标人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进行选择，不得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时明确所选的厂家品牌产品。投标人拟增加厂家或品牌的，应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澄清答疑期限结束之前提出，满足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并由招标人同意。本项目招标人对本工程部分材料、设备设置了推荐厂家品牌，详见清单编制说明《主要材料、设备品牌要求》,投标人一旦中标，在合同履行过程中按招标文件中设置的推荐厂家品牌选用。
2、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装车及外运，统一计取在装饰工程中，安装专业中不再重复计取。

8、 不可竞争费如下表：
	[bookmark: _Hlk122878703]序号
	费用类别
	装饰工程
	安装工程

	1
	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费率（%）
	基本费率
	1.7
	1.5

	2
	
	标化增加费
	/
	/

	3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0.22
	0.21

	4
	规费（%）
	社会保障费率
	2.4
	2.4

	5
	
	住房公积金率
	0.42
	0.42

	6
	税金（%）
	增值税一般计税
	9
	9



